附件

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注意事项

一、项目培训对象面向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以培训外单位的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为主，特别是基层医疗卫生技术人员。

二、项目应以专业医学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四新”（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和“三基”（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为主要内容。

三、项目负责人必须是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或学术带头人，为单位在职（岗）工作人员，并在项目中承担主要的授课任务，其他授课教师须有一定比例的本学科领域的外单位专家。授课教师中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应占80%以上，其中有1—2名为有一定影响的专家或技术骨干；专题讲座的主讲人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项目负责人每年申报的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不超过2项。

四、项目举办方式主要有学术讲座、专题培训、培训班、学习班、讲习班、工作坊等培训模式。

五、同一项目仅能通过一个单位进行申报。多单位联合申报的项目由第一申报单位负责申报。严禁冒用其他单位名称或名义进行申报。

六、项目应保证培训质量，按照培训场地条件等因素严格控制人员，原则上人员应控制在250人/期之内，人数超250人建议分期举办，各项目每年举办的期数不超过6期。

七、项目实际办班时长（不含报到、撤离时间），应以7天内为宜，最多不超过10天，分批办班应详细注明每批的起止时间，并落实具体日期。

八、严格学分计算。每3小时授予1学分（每4学时=1学分，1学时=45分钟，4学时=180分钟），一天不能超过10小时。每个项目均不能超过10分，超过按10分计算。

九、项目举办不得随意更改项目编号、名称、内容、举办时间、举办地等项目相关信息；申报单位与主办单位要一致，并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提高项目执行率，防止出现重申报轻举办的情况。不得将项目交由其他单位举办，不得以营利为目的，项目举办过程须依规、守法；严禁到国家明令禁止举办会议的风景名胜区举办，严禁组织与项目无关的参观、考察等活动，严禁组织学员旅游观光。对于违反有关规定的，要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



